附件1
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及单位入库资料要求

一、入库条件
[bookmark: OLE_LINK1]统计范围同时满足：1、建设地址在南山辖区内 （如果是总部统一采购设备，则需总部地址在南山）2、计划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 3、已开工（购置）固定资产的项目。由项目建设单位申报入库。
二、入库申报所需资料
(一）项目资料：
1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入库申请书
2、证明项目计划总投资文件：备案、立项、批复、核准等。
（注：无备案或批复，需提供说明加完成投资凭证，至少500万元以上的本年凭证，凭证要求同月报查询一致。）
3、证明项目开工的材料：土建类项目的主体合同、单纯设备采购类项目占计划总投金额30%的合同和本年累计支付500万元的凭证（首页、有施工内容页、尾页及有合同金额页）。
4、证明项目开工的材料：项目现场照片（设备现场照片），照片需带拍照“水印”（带拍摄日期、拍摄人、项目施工地点/设备地点、项目名称、具体到小数点后六位的经纬度），并能够体现出项目施工进度/投资设备到位的现场。
5、建设用地费支付证明（无建设用地费则不需提供）。
（二）如法人不在库，还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6、营业执照或社会信用代码证（副本）复印件，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。
（三）非法人项目、外省法人项目、个人项目：
除上述项目资料外，还需提供非法人营业执照（证书）、外省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、个人身份证正反面+项目材料（与“本省法人项目”入库材料相同）。
三、格式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每个投资项目的审核材料，分类放到不同的word文件中，以项目代码+项目名称+批复（或合同、照片）命名（申请书和备案放一个word文档，合同和发票放一个word文档，照片放一个word文档）。同一个项目的全部word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中，以项目代码+项目名称命名。
四、上报途径
符合入库条件的项目单位按上述要求准备入库资料电子版，并于每月10日前，上交至项目所属地街道投资统计负责人处。
备注：备案文件的项目名称要与施工合同的项目名称存在必然联系，如施工合同不能完整地反映备案文件中的项目名称，必须要有相关文件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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